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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文件 

 

校教〔2016〕8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东理工大学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 

教育的若干意见 

为深化学校教育综合改革，进一步推进学校创新教育，扩大

创新教育成果，现提出若干意见与措施。 

一、推进创新教育的若干意见 

1. 积极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

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主题，

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，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重点，转变

思想，更新观念，进一步推进创新教育的开展。 

2. 从招生改革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课程内容和体系改革

等多渠道入手，注重选拔与吸取优秀生源，加大优秀生选拔与培

养力度，并以此为突破口，推进创新教育。各学院应把优秀学生

的选拔与培养作为学院重点工作来抓，以点带面，积极探索创新

教育的新思路。 

3. 推进创新教育需要一支创新能力强和文化素养高的师资

队伍。各学院应积极创造条件，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，尤其

是工程教育水平，为创新教育奠定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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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重新评价各类课程及各教学环节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的地

位与作用，明确三级课程平台的教学重心与目的，强调大平台的

基础教育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，造就灵活宽松的学习环境，确保

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新能力的培养。 

5. 调整必修和选修课程的比例，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，

体现自然科学、工程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，强调知识、能

力、素质的协调发展。 

6. 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，集中建设一批重点基础实验室

和专业实验室，探索开放式的实验室管理模式，为学生的创新实

践活动创造条件。通过各种措施使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、大

学生课余研究活动、实验竞赛活动、兴趣小组活动经常化、制度

化。 

二、推进创新教育的若干措施 

1. 提倡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，对科学的兴趣，对未知世

界的好奇，从而产生追求其奥秘的强烈欲望与激情。课程任课教

师、班导师、辅导员都应肩负起引导的职责。教师应积极开拓教

学的新形式与新方法，将创新思维、创新精神与学习能力的培养

融入课程教学的全过程。 

2. 实验与实践能力的培养，是创新教育的重要内容。各学

院在培养方案的设计中应加强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整体设计与规

划，增加设计性、综合性、命题型实验项目，开发新的载体、寻

求新的教学模式，将创新教育融入实践教学。学校将继续加强“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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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教育实践基地”和“创新实践联动平台”的建设，要求各实验

室逐步做到向学生全天候开放。 

3. 培养学生科研能力、工程能力和实践能力，切实提高毕

业论文、毕业设计质量。探索新的培养模式与方法，新的内容与

形式；毕业环节课题具有工程与实际问题背景，具有学科与学术

前沿性。提高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教学投入，同时，

继续组织校内外专家对全校各类专业的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进行

考核、验收、评优，倡导和激励教师指导优秀毕业论文、毕业设

计。 

4. 提倡与鼓励教授、博导、硕导尽可能接纳本科生参与科

研实践、学术讲座与学术研讨，指导本科生的课余科技兴趣小组

活动。对于早期介入教师科研与社会实践领域的优秀生，可申请

大学生创新实践经费。 

5. 积极组织各类竞赛，充分发挥学生创新思维，为学生提

供展示才华、促进个性发展的广阔舞台，培养创新精神与创新能

力。除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际、国内竞赛外，应逐步开设校内各类

竞赛舞台（如涉及教育部“本科教学优秀评价”的有关课程竞赛、

有关考研课程的综合竞赛、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实验设计竞赛

等）。同时，继续办好“三大节日”活动。以课题立项形式，鼓励

探索与实践。凡获得上海市、全国、国际各类竞赛奖的学生与指

导教师给予相应的表彰和奖励。 

6. 加大教学管理的改革力度，创造完善的环境氛围，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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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学生成长成才。除已有的或即将出台的招收优秀生、吸收插

班生、提高转专业学生比例、推荐免试研究生等措施外，对于学

生参加自选或增选实验活动、介入教师科研与实践活动、参加各

类竞赛并取得显著成绩者，给予学分或免去相应的课程。 

7． 开展广泛的理论探索与实践，加强与推进创新教育。学

校鼓励各学院、各单位申报有关的研究课题，从中遴选部分课题，

作为校级重点研究课题立项。对于在创新教育实践与改革中做出

显著成绩的教师将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 

 

 

华东理工大学 

2016年 11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内发：各学院、机关部门、直属单位 

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年 11月 29日印发 

 


